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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文件


通政发〔2026〕2号

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区级
文物保护单位金口新河故道本体范围的通知

有关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为进一步加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在开展了实地查勘、专家论证等相关工作的基础上。经研究，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金口新河故道本体范围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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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金口新河故道本体范围

调整金口新河故道文物本体范围：通州区台湖镇口子村东南铺外路至铺大路一段（现状萧太后河河道），全长约1.1公里，占地面积约6.2万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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